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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公告 

 

中芯國際重申二零一六年第四季度指引 

 

 
本公告乃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本公司」或「中芯國際」）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

章）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七日之公告 (「該公告」), 內容有關本公司截至二零

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及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

月之指引。 

 

本公司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有意投資人士, 本公司重申其原於二零一六年十一

月七日公佈的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中所提及之截至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即二零一六年第四季度的收入和毛利率指引。中芯國際將二零一六

年第四季度的收入指引範圍收窄, 從原先的環比成長 5 至 7%, 調至 5 至 6%, 將毛利率指引從

原先的 28 至 30%調至 29 至 30%。 

 

首席執行官兼執行董事邱慈雲博士評論說：“從第三季度業績公佈以來, 我們對近期的營運環

境的能見度提高。基於我們目前的預期,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收入將同比上升, 該季收入環比

將小幅下降。我們二零一七年全年收入成長目標約為 20%, 優於代工行業平均成長率。此外, 

我們維持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一九年每年 20%收入複合成長率目標不變。” 

 

本公司仍在落實其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第四季度業績。本公告所載之資

料乃本公司管理層根據本公司最近期未經稽核綜合管理帳目而作出的初步評估, 其尚未經本

公司核數師稽核或確認, 並可能會作出調整。 

 



 

股東及有意投資人士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必審慎行事。 

 

安全港聲明 

(根據1995私人有價證券訴訟改革法案) 

 

本次公告發佈可能載有(除歷史資料外)依據1995美國私人有價證券訴訟改革法案的“安全港”條文

所界定的「前瞻性陳述」。該等前瞻性陳述, 包括2016年第四季度和2017第一季度預計財務業績

和中芯國際首席執行官引言裡包含的其他敘述, 乃根據中芯國際對未來事件的現行假設、期望及

預測而作出。中芯國際使用「相信」、「預期」、「打算」、「估計」、「期望」、「預測」、

「目標」或類似的用語來標識前瞻性陳述, 儘管並非所有前瞻性聲明都包含這些用語。該等前瞻

性陳述乃反映中芯國際高級管理層根據最佳判斷作出的估計, 存在重大已知及未知的風險、不確

定性以及其它可能導致中芯國際實際業績、財務狀況或經營結果與前瞻性陳述所載資料有重大差

異的因素, 包括（但不限於）與半導體行業週期及市況有關風險、半導體行業的激烈競爭、中芯

國際對於少數客戶的依賴、中芯國際客戶能否及時接受晶圓產品、能否及時引進新技術、中芯國

際量產新產品的能力、半導體代工服務供求情況、行業產能過剩、設備、零件及原材料短缺、製

造產能供給、終端市場的金融情況是否穩定、來自未決訴訟的命令或判決、半導體行業常見的知

識產權訴訟、宏觀經濟狀況, 及貨幣匯率波動。 

 

除本公告所載的資料外, 閣下亦應考慮中芯國際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呈報的其他文檔所載的資

料, 包括本公司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隨表格20-F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呈報的年報于, 並於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九日修訂, 尤其是「風險因素」一節, 以及中芯國際不時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

會或香港聯交所呈報的其他文件（包括表格6-K ）。其他未知或未能預測的因素亦可能會對中芯國

際的未來業績、表現或成就造成重大不利影響。鑒於該等風險、不確定性、假設及因素, 本公告

所討論的前瞻性事件可能不會發生。閣下務請小心, 不應不當依賴該等前瞻性陳述, 有關前瞻性

陳述僅視為於其中所載日期發表, 倘並無注明日期, 則視為於本公告刊發日期發表。除法律可能

會有的要求外,  中芯國際不承擔任何義務,  亦無意圖,  更新任何前瞻性陳述,  無論是否有新

的信息,  將來的事件或是其它原因。 

 

 

 
 
 
 
 
 
 

上海,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九日 

 

 

 

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 

首席執行官兼執行董事 

邱慈雲博士 

 



於本公告日期,  本公司董事分別為: 

 

執行董事 

周子學 (董事長) 

邱慈雲 (首席執行官) 

高永崗 (首席財務官) 

 

非執行董事 

陳山枝 (替任董事李永華) 

周杰  

任凱 

路軍 

 

獨立非執行董事 

William Tudor Brown 

陳立武 

周一華 

蔣尚義 

 

* 僅供識別 


